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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票欺诈诉讼人如何获赔；如果法定代表人与其
他人恶意串通虚假诉讼，其他股东怎么办-股识吧

一、“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损失如何理赔

主要看诈骗的手段，如果使用信用证诈骗，就触犯了信用证诈骗罪，如果和证券公
司有利害关系，那就就触犯金融诈骗罪和触犯&lt；
证券交易法&gt；
，因为证券公司属于三大金融机构之一，(银行，证券，保险)这两项特殊的诈骗罪
，都比普通诈骗罪（即刑法266条的普通诈骗罪）量刑要高一点，60万属于数额特
别巨大，普通诈骗罪法定最低刑应该在十年以上，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普通诈骗罪
无死刑)，也就是根据情节和认罪态度以及案例在十年至无期徒刑之间量刑，如果
是特殊的金融诈骗，最高刑罚至死刑。
可以判处死刑的有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
你说的股票诈骗我不知道具体的案情，所以无法给你准确的量刑标准。
下面是诈骗罪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
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
情节。
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
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l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本法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
人员的刑事责任；
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本法第l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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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
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
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
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
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
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
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
，确定适用原《刑法》第151条或者第l52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

二、唐欣股票诈骗怎么投诉

如果你能确认唐欣股票诈骗，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或者报案。
举报或者报案电话号码110。
公安机关受理后，就会展开初查，进行甄别，如果确实涉嫌诈骗，会依法对犯罪嫌
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禁止从事的损害客户利
益的欺诈行为有哪些?

为了私利而导致客户受损的

四、如果法定代表人与其他人恶意串通虚假诉讼，其他股东怎么
办

股东的股权或者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得侵犯。

五、股票软件诈骗，员工怎么处理

公司主要负责人是主犯，员工是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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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损失如何理赔

这个问题应该是向国家机关证监会提出吧。
康美药业造假误导很多持有该股票的大机构，他们的损失应该也是不小的，不过康
美药业如果以后经营业务收入有所改善，或许股票价格会上升，期待吧。

七、股票诈骗员工怎么处理

主要看诈骗的手段，如果使用信用证诈骗，就触犯了信用证诈骗罪，如果和证券公
司有利害关系，那就就触犯金融诈骗罪和触犯&lt；
证券交易法&gt；
，因为证券公司属于三大金融机构之一，(银行，证券，保险)这两项特殊的诈骗罪
，都比普通诈骗罪（即刑法266条的普通诈骗罪）量刑要高一点，60万属于数额特
别巨大，普通诈骗罪法定最低刑应该在十年以上，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普通诈骗罪
无死刑)，也就是根据情节和认罪态度以及案例在十年至无期徒刑之间量刑，如果
是特殊的金融诈骗，最高刑罚至死刑。
可以判处死刑的有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
你说的股票诈骗我不知道具体的案情，所以无法给你准确的量刑标准。
下面是诈骗罪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
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
情节。
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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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
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l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本法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
人员的刑事责任；
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本法第l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
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
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
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
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
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
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
，确定适用原《刑法》第151条或者第l52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

八、退市之后的股票持有人处于什么境地？ 因欺诈而退市
股票持有人如何获得赔偿 ？

退市之后的股票持有人的股票就不能交易了；
因欺诈而退市 股票持有人必须去法院诉讼，按法院判决获得相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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